
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各级公办学校教职工退职退休时解放

以前和解放以后连续工龄计算的几点原则规定的通知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706.htm （一九六三年五日二

十六日） 国务院同意《教育部关于各级公办学校教职工退职

退休时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连续工龄计算的几点原则规定》

，现在转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 教育部关于各级公办学校

教职工退职退休时 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连续工龄计算的几点

原则规定（一）各级学校的教师、职员和工人，于解放前夕

所在学校（不包括敌伪、国民党或其它反动党团举办的专门

属于军事、政治性质的学校）连续担任工作的时间，与解放

后连续在学校工作的时间，应该计算为连续工龄。（二）各

级学校的教师、职员和工人，解放后在两个以上私立或民办

学校的连续工作时间，凡是经过一定手续调动的应当计算为

连续工龄。（三）企业职工解放后调到学校工作，其在企业

的连续工龄（企业的连续工龄按劳动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计算

）和在学校的工作时间，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。（四）

除上述规定外，对各级学校教职工解放后的工龄计算办法，

仍应按照国务院“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退休时计

算工作年限的暂行规定”办理。（五）本规定自一九六三年

一日起实行。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以前已经退职、 退休的人员

，仍然按照原来的规定享受待遇。 此外，对于各级学校教师

中教学经验丰富，教龄长而连续工龄短的老教师，在计算其

退职、退休待遇时，经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、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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